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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會 110年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12月 16日(四)下午 2時 

貳、地點：本府 12樓 1201會議室 

參、主席：高副召集人安邦                             紀錄：余佳謙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性別平等專案報告： 

一、 本市觀音區崙坪公園廁所標誌案(都發局)： 

決定： 

(一) 請都發局重提書面報告；並請都發局同仁進行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課程。 

(二) 標誌、圖示等涉及性別平等意涵者，請各局處的性平專責小組委員先

行確認，如仍有疑義送性平辦確認。 

(三) 人事處各類講習培訓增列性平宣導，並將此案例列為反面教材。 

二、 桃園市政府任務編組性別比例之辦理情形(人事處)： 

    決定：洽悉，目前尚未達標者，下次遴聘委員時需特別留意，以促進達

標。 

柒、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定備查。 

捌、上次會議決定(議)續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1. 賡續列管共 2案，分別為編號 101-1-2「本府任務編組委員會委員任

一性別比例情形」；編號 104-2-1「本府各局處推展性別平等具體行

動措施情形」。 

2. 請幕僚單位加強性別意識培力及工具研發，餘請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玖、工作報告：  

    決定：無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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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提案討論：共 1案。 

案由：有關「桃園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及執行成果表修正」一案，提請

討論。 

決議：本次方針參酌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於 111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

施。 

拾壹、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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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發言摘要 

壹、 性別平等專案報告 

一、 本市觀音區崙坪公園廁所標誌案(都發局)： 

(一) 施逸翔委員：除更換設計標誌外，應留意標誌檢核流程以及未來如何

有效的預防，市府各機關應避免缺乏性別敏感度而再度發生類似事

件。 

(二) 許秀雯委員：本次檢討報告迴避問題，此圖案涉及掀裙子、偷窺，是

父權文化中騷擾女性之行為。性別人權是普世人權，面對問題是未來

預防同樣狀況再發生唯一且最基本的方法。  

(三) 黃瑞汝委員： 

1. 本次檢討報告模糊焦點，也顯現缺乏性別意識及性別敏感度，建

議人事處要針對局處首長加強訓練性別敏感度。 

2. 新聞處有建置一套媒材檢視表，建議新聞聯絡人皆要訓練；另外

工務局及環保局的相關標誌都應再次檢視，有誠意面對問題都會

進步。 

(四) 賴友梅委員：建議重提書面檢討報告應呈現本案完整的事件。 

(五) 郭玲惠委員：除了要再進行教育訓練之外，應該要再次檢視所有的標

誌，並且建立未來標誌的檢核流程，另外在政府採購的契約範本也可

加註違反性別平等查證屬實之廠商將登政府採購公報一年，建議要

有決心面對本次事件。 

(六) 陳嘉鴻委員：建議以二年的期程，請各局處的性平專責小組針對文宣

或是標誌等進行檢視，這樣應該會更貼近每個局處的需要，也可以發

揮各局處的性平專責小組的功能。 

二、 桃園市政府任務編組性別比例之辦理情形(人事處)： 

(一) 黃馨慧委員： 

人事處有盤點原因並提出具體改善作為相當用心，建議具體改善作

為增加「完成」二字，以展現一定要達成之意志，也較符合中央訪平

時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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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逸翔委員： 

有些任務編組未達任一性別比例三分之一是受限於設置辦法(要點)，

建議具體改善作為可納入修改設置辦法(要點)。 

(三) 郭玲惠委員： 

1. 建議從制度面著手，可以修正組織章程的情形下，所有章程都先

修正為任一性別比例需達三分之一，再來討論例外者的可行方案。 

2. 任一性別比例已將近三分之一者，則要求必須達標，並且於下次

檢視達成情形。 

(四) 簡秀蓮委員： 

1. 建議各機關在遴聘委員時，其推薦名單應考量性別比例，分別列

男性與女性，名單中加註「任一性別比例需達三分之一」，並在各

名單中依性別比註明應勾選之人數，提供首長遴聘之參考。 

2. 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尚未達標，建議可以增加不足性別比

例之名額 1名即可達標。 

(五) 陳嘉鴻委員：建議先算好府內的當然委員的性別比例後，再計算長官

可以勾選的性別人數，以利順利達成任一性別比例達成三分之一之

目標。 

(六) 賴友梅委員：109-110年改善的比例為 7%，應給予鼓勵，大家相當用

心。 

主席：目前尚未達標者，於下次遴聘委員需別留意，以促進任一性別比例達

三分之一為目標。 

貳、 上次會議決定(議)續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第2案(編號104-2-1) 

案由：「本府各局處推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情形」 

一、 黃鈴翔委員： 

(一) 工務局邀請各利害關係人參與，是很好的範例，也是性別影響評估很

好的參考做法。 

(二) 111年的具體行動措施執行單位很多是幕僚單位，幕僚單位在推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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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主流化推動時，盡量避免只辦活動，而應有制度的建立、工具資源

研發甚至是意識的培力，如新聞處可以強化重要決策者或加強委外

單位運用媒材檢視表之觀念，並對媒材等相關文宣作把關。 

(三) 人事處的提升女性同仁參與未婚聯誼活動意願計畫，建議改成家庭

日，讓爸爸媽媽帶著孩子參加，理解工作內容之外，也提升大家的性

別意識。 

(四) 財政局、地政局、地方稅務局之計畫都為與繼承有關之議題，可考慮

跨局處合作；都發局與工務局也有開發建設跟公共空間的共通性，也

可以考慮跨局處合作。 

二、 周倩如委員： 

(一) 工務局的具體行動措施邀請了許多不同的人參與，建議也可關注不

利處境者，如身心障礙婦女及女童之需求。 

(二) 觀光局的具體行動措施建議可納入家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同遊的相

關資訊及資源。 

(三) 法務局的具體行動措施，考量不利處境者如聽覺障礙者婦女之需求，

建議可納入手語翻譯為支持服務之一。 

(四) 警察局110年的具體行動措施宣導部分，建議未來這類宣導請納入家

庭看護工。 

(五) 建議交通局留意公車候車亭的設計能否友善到每個人；另外偏遠路

線的公車是否有無障礙設計或是其他替代方案？讓桃園的民眾可以

便利的使用。 

(六) 社會局透過育兒支持團體蒐集到民眾真實的處境，建議後續做政策

性的調整，如肢體障礙的媽媽因尿布台過高而難以使用，建議社會局

可以有多點的分析以及討論，較有意義。 

三、 陳嘉鴻委員： 

(一) 建議新聞處結合教育、文化與媒體面向的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讓市民

能夠有性別與媒體的意識。 

(二) 秘書處的部分可考慮針對有請育嬰假或是家庭照顧假的爸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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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父母共同教養的概念，可以凸顯市府重視男性也加入家庭照顧

工作。 

四、 呂丹琪委員： 

(一) 過往鄰里長的宣導場合皆很吵雜，難以發揮成效，建議民政局要再思

考宣導方式。 

(二) 考量學校社團指導老師與學生的接觸相當密集，建議教育局未來研

習課程規劃的對象可包含社團的指導老師。 

(三) 經發局執行成果當中的推動策略「至少納入一個方案為女性友善經

營環境相關之改造項目」，建議於執行成果當中說明後續入選情形及

相關作為。 

主席：請幕僚單位加強性別意識培力及工具研發，餘請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桃園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及執行成果表修正」一案，提請討論。 

一、 簡秀蓮委員： 

(一) 健康、醫療與照顧面向政策方針第9項，「……減緩女性承擔家

庭照顧角色」建議「減緩」修正為「減輕」；第13項「……長期照

顧服務人力，並……」建議統一用詞為「長期照護」。 

(二) 另外本次方針之修正，參與的單位也同時進行調整，對於各方

針之內容與參與局處，若有疑義，也請在會中提出討論。 

二、 陳嘉鴻委員: 建議未來111年、112年的具體行動措施，可扣合新修正

之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三、 黃鈴翔委員：補充COP26(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提出決策階層

女性太少，以及女性在生產消費與照顧者的角色上對於氣候的敏感度

與生活實踐力較強，因此未來對於因應氣候變遷的行動上，對於女性

可進行節能減碳的意識培力，未來可以納入環境、科技與能源組的議

題與行動。 

主席結論：本次方針參酌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於111年1月1日開始實施。 


